关于推动质量强县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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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落实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21号）、《江苏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15号）、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淮发〔2022〕4号）等文件精神，大力实施质量强县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质量强国、知识产权强国决策部署，实施标准化战略。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标准引领、品牌发展、创新驱动、社会共治原则，树立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理念，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质量发展新优势，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申创国家级经开区、加快建成全国百强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总体目标
2023年至2025年，新增省长质量奖或江苏精品1个，省质量信用AAA级企业3家、AA级企业6家，市长质量奖2个，市质量管理奖3个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700件以上，注册商标企业数达3000家以上；完成国家标准制修订2个，地方标准制修订2个，建成省级以上标准化项目2个。
三、支持政策
（一）鼓励企业创品创牌。
1.支持质量奖项培育。对新获得中国、省长、市长、县长质量奖的，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奖励，新获得其提名奖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新获得市质量管理奖、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的，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
2.支持江苏精品培育。对新获得“江苏精品”的，给予20万元奖励。
3.支持质量信用培育。对新获得省质量信用AAA级、AA级企业的，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
4.支持管理体系、产品认证。首次通过质量、食品安全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分别按件给予0.5万元奖励；首次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按件给予1万元奖励；首次通过有机产品、节能产品和低碳产品认证的，按件给予2万元奖励；首次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按件给予5万元奖励。
（二）鼓励推动知识产权发展。
5.支持发明专利创造。对获得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和通过PCT及其他途径在境外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按不超过官方费用的50%给予资助；原始申请地在我县，属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市、县主导产业中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给予2万元奖励；对当年有效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0件、5件、3件以上的单位和个人，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与前款不重复奖励）；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或达到专利权期限届满的发明专利，每件给予5万元奖励。
6.支持商标注册认定。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给予50万元奖励；马德里国际注册申请量达2件、延伸国总数达10个国家或地区的，给予5万元奖励；获得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每件给予5万元奖励；首次获得注册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800元奖励。
7.支持知识产权奖项培育。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的，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获得中国专利奖、省专利奖的，按照获得奖金1:1配套奖励；获得江苏省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合格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
8.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成功的，按照实际发生的诉讼费、代理费、公证费、鉴定费等必要维权费用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总额的30%，单个案件最高支持5万元；主动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并维权成功的，按照不超过必要维权费用的50%给予资助，单个案件最高支持5万元；鼓励企业以高价值专利、高知名度商标等知识产权成果获得银行贷款，对完成质押登记备案且实际发生借款的，按不超过质押金额的1‰给予贴息资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鼓励加强标准化建设。
9. 支持标准专业技术机构建设。承担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的，分别给予不超过60万元、4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承担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一次性奖励。
10. 支持标准制修订。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的，分别给予不超过50 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主导制定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全国性团体标准）、市级地方标准并经相应标准化主管机关依法发布的企业及相关单位和相关组织，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主导制修订是指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参与制修订是指第二、第三起草单位。
11.支持标准化项目建设。对创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市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并通过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后期如新增类似国家级、省级荣誉认定，参照对应类别标准执行。
县级奖补同一类事项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奖补；国家、省、市、县奖补资金可以同时享受，进一步发挥奖补资金的叠加效应。
本意见有效期三年，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此前县级层面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国家、省、市有新政策出台的，按新政策执行。本意见由县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县政府办公室商县市场监管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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